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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本 报 讯 ） 我 国
许多人似乎不知道澳
大利亚当局于11月8 
日烧毁了三艘印尼渔
船，这些渔船位于西
澳大利亚海岸附近的
罗 列 海 洋 （ R o w l e y 
Shoals Marine RSM) 
公园附近，被指涉嫌
偷猎。但这并不是印
尼渔民进入澳大利亚
领土的第一起案例。

但 是 ， 在 判 断 澳
大 利 亚 最 近 的 行 动 是
否 可 以 接 受 之 前 ， 让
我 们 至 少 观 察 五 点 。 
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
两个邻国之间的海上
边界状况。

很 明 显 ， 印 尼
和 澳 大 利 亚 已 经 在 它
们 之 间 建 立 了 海 洋 边
界 。 海 床 或 大 陆 架 的
边界于1970年代确定，
而专属经济区 (EEZ) 的
水界于1997年划分。有
了 这 些 确 定 的 边 界 ，
很 容 易 确 定 是 否 或 不
是合法经营的渔船。

其 次 ， 立 场 很 重
要 。 问 题 是 印 尼 渔 船

是 在 印 尼 水 域 还 是 在
澳 大 利 亚 水 域 作 业 。 
不 幸 的 是 ， 没 有 关 于
船 只 被 拦 截 地 点 的 精
确 坐 标 的 信 息 。 澳 大
利 亚 声 称 事 件 发 生 在 
R S M 公 园 附 近 。 根 据
西 澳 R S M 公 园 官 网 的
坐 标 和 谷 歌 地 图 的 查
询 ， 船 只 的 位 置 明 显
位 于 印 尼 和 澳 大 利 亚
之 间 的 专 属 经 济 区 边
界 线 以 南 ， 这 意 味 着
事 件 发 生 在 澳 大 利 亚
海域。

第 三 ， 值 得 注 意
的是，印尼和澳大利
亚之间的海洋边界复
杂，以划分海床和水
柱的线之间的差异为
代表。 正因为如此，
有 海 床 属 于 澳 大 利 亚
管 辖 范 围 内 的 海 域 ，
但 其 上 方 的 水 柱 是 印
尼 的 一 部 分 。 换 句 话
说 ， 包 括 鱼 类 在 内 的
水 体 资 源 供 印 尼 开
采 ， 而 海 底 下 的 石 油
和 天 然 气 供 澳 大 利 亚
开采。

这 里 要 注 意 的

另 一 点 是 ， 海 参 等
久 坐 不 动 的 物 种 属
于 海 床 。 根 据 《 联
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》
（UNCLOS）第 77 条
第 4 款，定居物种是“
在 可 收 获 阶 段 ， 要 么
在 海 床 之 上 或 之 下 无
法 移 动 ， 要 么 除 非 不
断 与 海 床 或 底 土 的 物
理 接 触 。 ” 在 这 种 情
况 下 ， 印 尼 渔 民 有 权
在 上 述 区 域 捕 捞 鱼
类 ， 但 捕 捞 海 参 是 违
法 的 。 不 过 ， 这 与 本
案 无 关 ， 因 为 再 次 明
确 ， 事 件 发 生 在 澳 大
利亚水域。

第 四 ， 印 尼 和 澳
大利亚达成协议，允
许印尼传统渔民在阿
什莫尔礁附近的某些
澳大利亚水域捕鱼。 
它 基 于 1 9 7 4 年 签 署 的
一 项 协 议 ， 正 式 名 称
为“澳大利亚-印尼关
于 印 尼 传 统 渔 民 在 澳
大 利 亚 渔 区 和 大 陆 架
区 域 作 业 的 谅 解 备 忘
录–1974”（MoU Box 
1974）。印尼渔民可以

在 箱 内 捕 鱼 。 第 一 次
听 说 船 只 被 烧 时 ， 我
们 以 为 捕 鱼 活 动 发 生
在 1 9 7 4 年 的 盒 子 内 ，
但 我 错 了 。 该 活 动 显
然 是 在 框 外 ， 因 此 我
们 不 能 提 及 允 许 传 统
印 度 尼 西 亚 渔 民 在 澳
大 利 亚 水 域 捕 鱼 的 规
定。

第 五 ， 涉 及 印 尼
渔民和澳大利亚当局
的事件并不新鲜。由
于 种 种 原 因 ， 印 尼 和
澳 大 利 亚 之 间 海 域 的
执法活动由来已久。

记 者 在 澳 大 利 亚
攻 读 硕 士 和 博 士 学 位
时 ， 经 常 听 到 我 们 在
印 尼 大 使 馆 或 总 领 事
馆 的 外 交 官 处 理 此 类
事 件 。 看 来 经 济 因 素
往 往 是 渔 民 违 规 的 主
要 原 因 ， 这 也 是 印 尼
政 府 需 要 积 极 干 预 以
帮 助 我 们 的 渔 民 的 原
因。

但 是 回 到 上 面 的
问 题 — — 焚 烧 印 尼 渔
船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？ 很
明 显 ， 这 些 船 只 被 捕
获 时 正 在 澳 大 利 亚 水
域 内 作 业 。 很 难 否 认
捕鱼活动是非法的。

然 而 ， 人 们 总 是
会 质 疑 是 否 有 比 烧 船
更 好 的 解 决 方 案 。 如
此 强 硬 的 行 动 能 否 起
到 有 效 的 威 慑 作 用 ？
我 们 可 以 就 这 个 问 题
进 行 辩 论 ， 但 可 以 肯
定 的 是 ， 印 度 尼 西 亚
对 非 法 偷 鱼 者 也 采 取
了 类 似 的 方 法 。 自 
2014年Susi Pudjiastuti 被
任 命 为 海 事 和 渔 业 部
长 以 来 ， 炸 毁 或 沉 没
在 印 度 尼 西 亚 水 域 非

法 捕 鱼 的 船 只 一 直 是
首 选 方 法 。 因 此 ， 在
回 应 澳 大 利 亚 的 做 法
时 ， 印 尼 不 能 采 用 双
重标准。

我 们 向 前 看 会 更
有 成 效 。 印 尼 和 澳 大
利 亚 之 间 的 密 切 合 作
是 防 止 此 类 事 件 再 次
发 生 的 必 要 条 件 。 就
如 何 处 理 非 法 经 营 的
渔 民 达 成 协 议 是 一 个
可 行 的 解 决 方 案 。 此
外 ， 对 渔 民 和 巡 逻 人
员 的 教 育 应 该 更 加 充
实 。 在 印 尼 和 澳 大 利
亚 之 间 错 综 复 杂 的 海
上 边 界 上 ， 渔 民 们 难
以 理 解 这 一 情 况 也 就
不 足 为 奇 了 。 缺 乏 了
解很容易导致违规。

因 此 ， 对 居 住 在
印 尼 和 澳 大 利 亚 边 境
地 区 的 渔 民 进 行 教 育
现 在 比 以 往 任 何 时 候
都 更 加 紧 迫 。 对 于 与
其 他 邻 国 在 海 上 边 界
定 居 的 人 来 说 ， 情 况
当然也是如此。

总 而 言 之 ， 我 们
有 责 任 保 护 我 们 的 渔
民 。 首 先 ， 政 府 应 该
在 经 济 上 保 护 他 们 。 
其 次 ， 我 们 应 该 以 足
够 的 知 识 保 护 他 们 。 
因 此 ， 经 常 安 排 信
息 、 知 识 传 播 或 共 享
会 有 所 帮 助 。 为 此 ，
研 究 人 员 、 讲 师 、 学
生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等 非
国 家 团 体 可 以 而 且 应
该参与其中。

（ 作 者 是 G a d j a h 
M a d a 大 学 大 地 测 量
工 程 系 海 洋 法 地 理 空
间 方 面 的 讲 师 和 研 究
员 。 表 达 的 观 点 是 属
于个人见解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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